本项目预算金额104万元
1、项目概况

镇（街、处）民政服务站是服务群众的基层综合型平台，主要为结合民政重点工作和本地本单位实际情况，围绕为民服务和社会工作服务确定服务事项。

2、服务对象

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特困人员、低保边缘、支出型困难、临时救助等低收入家庭和特殊困难老年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和困境儿童、重度残疾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群体，以及其他需要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民政服务对象。

3、服务内容

一是收集需求。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直接面向群众，进行点对点、面对面服务。主动收集困难群众需求，完善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个人档案。协助民政部门开展调查评估、探视巡访、需求调研等科学评估分析，统筹设计、承接和实施服务项目。

二是提供服务。主要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低收入人口和特殊困难老年人、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重度残疾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群体，以及按照政府购买服务资金使用方向确定的其他民政服务对象提供服务。

三是链接资源。帮助困难群众链接政府、社会等各方资源，促进慈善帮扶与政府救助的有效衔接。帮助求助对象链接社会救助等政策支持，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民政志愿服务队伍、参与社区慈善，链接慈善、志愿服务等公益慈善资源开展服务。

四是宣传引导。宣传有关法律法规、民政政策，展示服务成效，扩大民政基层服务社会影响。引导广大群众和其他部门、组织支持、参与为民政对象服务。

五是开展民政工作品牌服务活动和宣传报道服务。打造民政工作服务品牌，建立微信公众号，每月发布民政服务站工作动态5条，总结民政服务站项目经验与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经验，每月在主流媒体（江西日报、大江网、南昌日报等）发表一篇服务宣传稿。各站点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运用专业社工服务理念，统筹做好民政各领域社会工作服务，重点就民政某领域某方面工作打造成特色亮点，形成典型经验在全局推广。
4、服务量化指标

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量化（具体内容参照江西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量化标准指引》的通知）为进一步规范社会工作服务实施，提高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现将各站点服务方式、服务时长、服务内容、特色亮点等量化如下：

4.1服务方式：①外展服务 ②个案工作 ③小组工作④社区工作。

4.2服务时长：每站点配备2名工作人员，每名工作人员年均工时为1960 小时；配备工作人员14名，共计服务时长27440小时。

4.3服务内容：在做好社会救助、养老、儿童、社会治理、社会事务、和其他民政领域专业化社会工作服务的基础上，应积极协助镇（街、处）开展民政相关工作，可计入服务时长。其中专业化服务时长不少于70%。

4.4服务指标清单：实际各类服务数量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情况灵活调整，服务标准及清单如下：

	序号
	服务内容
	具体要求
	数量

（个）
	标准时长（小时）
	专业服务时长（小时）

	1
	入户探访/入户评估
	外展服务：入户探访、咨询以平均工时 2小时/人次计算；电话探访以平均工时 1小时/人次计算。外展服务应进行登 记或者记录。
	1900
	2
	3800

	2
	外展服务
	重点针对困境儿童开展关爱保护服务，预计选择重点服务对象人数为40人，每人每月进行一次上门探视巡访服务。
	40
	24
	960

	3
	建档
	平均4小时／人。个人资料包括服务对象基本情况、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的情况以及服务需求等。
	1900
	4
	7600

	4
	个案工作
	每个完整个案一般不少于6节，1个完整个案平均所需时间为50小时。完整的个案工作应包括接案、收集资料、制定计划、签订合同、开展服务、结案、评估、追踪等 环节，要有需求预估表、服务计划书、会谈记录、结案评估报告等资料。
	14
	50
	700

	5
	小组活动
	每个小组活动平均开展6节，平均 20 小时／节，1个完整小组平均所需时间为120小时。单个小组的参加人数应在8人以上，每节小组活动的组员出勤率不低于60%。小组工作要有完整的小组计划书、小组过程记录和小组总结报告等资料。
	7
	120
	840

	6
	社区活动
	1次大型活动平均所需时间为60小时，l次中小型活动平均所需时间为40小时，1次讲座、培训平均所 需时间为20小时。
	70
	40
	2800

	7
	督导
	每月对每名社工提供不低于2小时的线上线下督导服务。
	14
	24
	336

	8
	培训
	驻站社工每年度接受继续教育累计不得少于60学时。
	14
	60
	840

	9
	链接志

愿服务
	服务过程中，注重在当地招募志 愿者开展活动，使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进行志愿服务时间记 录，每个社工每年链接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时长不低于 200 小时。
	14
	200
	4800

	10
	总计
	
	
	
	22676


4.5服务标准：供应商开展社会工作时须符合以下社会工作行业标准：

①《社会工作方法个案工作》（MZ/T 094-2017）

②《社会工作方法小组工作》（MZ/T 095-2017）

③《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指南》（MZ/T 071-2016）33

④《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指南》（MZ/T 058-2014）

⑤《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指南》（MZ/T 064-2016）

⑥《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指南》（GB/T36967-2018） 

⑦《社会工作督导指南》（MZ/T 166-2021） 

⑧《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指南》（MZ/T 059-2014） 

⑨《养老机构社会工作服务规范》（MZ/T 169-2021） 

⑩《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工作服务规范》（MZ/T 167-2021） 

⑪《志愿服务基本术语》（MZ/T 148-2020） 

⑫如合同实施过程中有新的标准实施，则按最新标准开展工作。

5、服务要求

5.1本项目共设7个民政服务站，每个镇（街、处）各设1个，每个站点配备2名驻站工作人员，驻站工作人员必须1年内持证，否则需淘汰另行招聘合适的持证工作人员。

5.2驻站工作人员原则上要求大专或以上学历，年龄40周岁以下，持有社会工作师证人员、应届优秀毕业生优先，工作人员必需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技能，须能熟练掌握办公软件，能独立撰写文稿，能独立组织和策划社工服务和活动。要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工作责任心。能接受法定工作时间之外因工作需要安排的值班、加班、出差或开展民政服务活动。所招聘的工作人员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史和传染病史，无残疾及其它生理缺陷。

5.3供应商应在采购人指导和监督下，公开、公正、公平组织开展招聘工作，工作人员应遵守工作制度及相关规定，如不能胜任本项工作或因其他原因而不能坚持的须及时更换。
